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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地方税务局，西藏、

宁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

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6

〕162号，以下简称《办法》）下发后，部分地区要求进一步

明确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所得计算口径。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除按照《办法》第

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计算年所得以外，还应同时按以

下规定计算年所得数额： （一）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不得减除纳税人在提供劳务或让渡特许权使用权过

程中缴纳的有关税费。 （二）财产租赁所得。不得减除纳税

人在出租财产过程中缴纳的有关税费；对于纳税人一次取得

跨年度财产租赁所得的，全部视为实际取得所得年度的所得

。 （三）个人转让房屋所得。采取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按照实际征收率（1%、2%、3%）分别换算为应税所得率

（5%、10%、15%），据此计算年所得。 （四）个人储蓄存

款利息所得、企业债券利息所得。全部视为纳税人实际取得

所得年度的所得。 （五）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

者,按照征收率核定个人所得税的，将征收率换算为应税所得

率，据此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合伙企业投资者按照上述方法

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后，合伙人应根据合伙协议规定的分配比

例确定其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未规定分配比例的，按合

伙人数平均分配确定其应纳税所得额。对于同时参与两个以



上企业投资的，合伙人应将其投资所有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相加后的总额作为年所得。 （六）股票转让所得。以一个纳

税年度内，个人股票转让所得与损失盈亏相抵后的正数为申

报所得数额，盈亏相抵为负数的，此项所得按“零”填写。 

二、上述年所得计算口径主要是为了方便纳税人履行自行申

报义务，仅适用于个人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年度自行申报，

不适用于个人计算缴纳税款。各级税务机关要向社会广泛宣

传解释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年所得的计算口径。 三、按照《

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纳税人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

的中介机构或者他人代为办理纳税申报”。年所得12万元以

上的纳税人，在自愿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以下

简称中介机构）、扣缴义务人或其他个人代为办理自行纳税

申报时，应当签订委托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协议（

合同），同时，纳税人还应将其纳税年度内所有应税所得项

目、所得额、税额等，告知受托人，由受托人将其各项所得

合并后进行申报，并附报委托协议（合同）。 税务机关受理

中介机构、扣缴义务人或其他个人代为办理的自行申报时，

应审核纳税人与受托人签订的委托申报协议（合同），凡不

能提供委托申报协议（合同）的，不得受理其代为办理的自

行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